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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权益分派登记日的股本总数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元（含税），送红股 0.0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0.0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联得装备 股票代码 30054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雨晴 国佳欣

办公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溪社区下围
工业区一路 1 号 L 栋 101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溪社区下围工
业区一路 1 号 L 栋 101

传真 0755-33687809 0755-33687809
电话 0755-33687809 0755-33687809
电子信箱 irm@szliande.com irm@szliand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国内领先的电子专用设备与解决方案供应商，拥有完整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体

系，致力于提供专业化、高性能的电子专用设备和解决方案。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半导体显示智能装备、汽车智能座舱系统装备，半导体封测设备、锂电装

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邦定设备、贴合设备、偏贴设备、检测设备、大尺寸 TV
整线设备、移动终端自动化设备、汽车智能座舱系统组装设备、Mini/MicroLED 芯片分选设备、扩晶设
备、真空贴膜设备、巨量转移设备、半导体倒装设备、固晶设备、AOI 检测设备、引线框架贴膜设备、和
锂电池模切叠片设备、电芯装配段及 pack段整线自动化设备。

公司所产平板显示自动化模组组装设备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及自动化程度， 运用于平板显示面板
后段模组组装工序，主要是 TFT-LCD、OLED 显示模组，以及触摸屏等相关零组件的模组组装生产过
程。 借助模组组装设备生产的平板显示器件及相关零组件，是包括智能手机、移动电脑、平板电视、液
晶显示器、 汽车电子在内的新兴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其他需要显示功能的终端产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 此外，公司生产的产品定制化程度也较高，产品设备的研发生产方向及定位需求多数由下游面
板厂商、触控屏厂商等平板显示生产商的特定需求所引导和指向。 公司下游客户所处的平板显示行业
发展迅速，新产品、新技术层出不穷，带动公司在显示面板后段模组组装领域不断创新，巩固公司在模
组组装领域的领先地位。 基于市场发展需要，为响应下游客户的投资需求，公司已推出关于大尺寸模
组组装领域的新产品,并形成销售订单。公司的模组组装设备已成功进入汽车电子领域的应用中，成为
大陆汽车电子的全球供应商。公司正在布局MiniLED高速巨量转移设备的研发。MiniLED相关设备已
经交付进入到行业龙头企业生产，为公司未来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

在半导体设备领域，公司专注于研发、制造、销售半导体后道工序的封装测试设备，公司抓紧在手
项目的落地，加快半导体设备领域的产品突破和产业化进程，已完成 COF 倒装共晶、共晶及软焊料等
固晶设备、AOI检测、引线框架贴膜和检测设备的研发，并形成销售订单。 基于在半导体固晶机领域的
研发基础和技术积累，公司已经具备蘸胶、共晶、软焊料、点胶、倒装等半导体固晶机工艺技术，拥有摆
臂式和直线式固晶机相关技术专利。 同时，在半导体材料的细分领域，引线框架生产检测设备上也有
布局，已批量交付引线框架贴膜机、引线框架 AOI检测机等。 公司也在积极调研和拓展晶圆级封装等
先进封装制程和第三代半导体相关装备，研究设备工艺技术、布局相关设备底层软件、算法和机器视
觉技术，自主研发设备关键核心模组及其部件，使公司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得到进一
步巩固和夯实。

公司深化智能制造装备领域战略布局，构建多个业务领域，报告期内，公司在保持原有设备业务
稳步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创造并把握锂电池设备领域的发展机遇，已实现锂电池组装设备领域的产品
突破，并形成销售订单。 后续公司将持续增加研发投入研发锂电池包蓝膜、锂电切叠一体机等设备，加
快推进锂电池设备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努力实现业务快速发展。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2,636,365,893.62 2,508,117,700.86 5.11% 1,772,941,360.07
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净资产 1,500,418,517.22 1,426,031,976.54 5.22% 832,217,060.70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974,910,207.06 886,810,999.26 9.93% 782,191,786.36
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76,884,595.16 22,543,504.72 241.05% 74,290,380.21
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净利润

59,423,092.28 18,744,570.18 217.01% 66,059,802.54

经营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178,671,426.36 -32,015,150.90 658.08% -41,329,538.41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43 0.13 230.77% 0.5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42 0.13 223.08% 0.49
加权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5.26% 1.84% 3.42% 9.6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2,311,944.26 210,042,205.72 242,409,924.81 320,146,132.27

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净利润 10,122,557.54 18,230,857.60 20,094,222.49 28,436,957.53

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净利润

9,408,822.85 16,690,111.03 11,401,475.28 21,922,683.12

经营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量净额 -10,637,986.33 -13,076,591.57 14,029,935.78 188,356,068.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6,191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16,149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 份 状
态 数量

聂泉 境内自然人 49.28% 87,585,922.00 65,689,441.00 质押 13,810,000.00
广东恒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7% 8,368,421.00 0.00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远致富海并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2.90% 5,157,894.00 0.00

李艳阳 境内自然人 1.41% 2,514,078.00 0.00
广东恒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
东恒航产业投 资基金 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

其他 1.05% 1,873,700.00 0.00

饶忠华 境内自然人 0.89% 1,576,100.00 0.00
刘文生 境内自然人 0.66% 1,171,800.00 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道成
长智航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6% 995,600.00 0.00

钟辉 境内自然人 0.38% 675,000.00 0.00
丁旭东 境内自然人 0.33% 594,000.00 0.00
上 述 股 东 关 联 关 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持股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 余 额 （万
元） 利率

可转换 公 司 债
券 联得转债 123038 2019 年 12 月

25 日
2025 年 12 月
24 日 14,725.98 1.7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报告期内 ，“联得转债 ”按面值支付了第三年利息 ，每 10 张 “联得转债 ”（面值 1,000
元）利息为 11.00 元 （含税 ），债权登记日为 2022 年 12 月 23 日 ，付息日为 2022 年 12
月 26 日。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2年 6月 17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深圳市联得自动化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2〕4374 号），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维持“联得转债”的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为“稳定”。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43.11% 42.83% 0.28%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 后净利
润 5,942.31 1,874.46 217.0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2.22% 7.39% 4.83%

利息保障倍数 3.56 1.69 110.65%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3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2023年 4月 19日（星期三）14:00
2、 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 35号楼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李璟瑜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数合计为 668,381,2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500,000,000股的 44.5587%。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6,078,176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19%。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456,000,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000%。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2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212,381,0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587%。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6,077,9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19%。
（4）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3,987,6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65%； 反对

6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8%；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84,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4774%；反对
6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139%；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208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3,987,6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65%； 反对

6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8%；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84,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4774%；反对
6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139%；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208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3,987,6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65%； 反对

6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8%；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84,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4774%；反对
6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139%；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208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67,947,9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52%； 反对

4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8%；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644,8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3050%；反对
43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695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 2022年度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15,384,57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861%； 反对

6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139%；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5,384,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6861%；反对
6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313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德国威卡威股份有限公司回避此议案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3,987,6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65%； 反对

6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9%；弃权 13,7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84,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4774%；反对
6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8624%；弃权 13,7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660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3,987,6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65%； 反对

6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9%；弃权 13,7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84,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4774%；反对
6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8624%；弃权 13,7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660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3,987,6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65%； 反对

6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9%；弃权 13,7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84,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4774%；反对
6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8624%；弃权 13,7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6602%。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3,987,6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65%； 反对

6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9%；弃权 13,7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84,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4774%；反对
62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8624%；弃权 13,77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6602%。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4,078,2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601%； 反对

6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02%；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75,1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1.0409%；反对
60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7504%；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2087%。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4,005,6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92%； 反对

6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1%；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02,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5894%；反对
67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2020%；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2087%。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654,005,6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92%； 反对

67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1%；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9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02,5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5894%；反对
67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2020%；弃权 13,70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5.2087%。

（十三）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13.01、审议通过了《选举李璟瑜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3,85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0,7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19％。
议案 13.02、审议通过了《选举陈双印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3,85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0,78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19％。
议案 13.03、审议通过了《选举鲍丽娜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4,85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1,7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81％。
议案 13.04、审议通过了《选举吕林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4,85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1,78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81％。
议案 13.05、审议通过了《选举彭海波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3,85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0,78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19％。
（十四）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14.01、审议通过了《选举袁蓉丽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4,85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1,78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81％。
议案 14.02、审议通过了《选举郭庆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3,85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0,78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19％。
议案 14.03、审议通过了《选举胡斌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3,85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0,78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19％。
（十五）逐项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 15.01、审议通过了《选举杨巍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4,85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1,78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81％。
议案 15.02、审议通过了《选举胡楠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667,044,85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4,741,78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1.6881％。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黄国宝、郭光文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
1、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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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
同意于 2023年 4月 19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璟瑜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书面表决，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全体董事同意豁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全体董事同意选举李璟瑜先

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全体董事同意选举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如

下：
3.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郭庆先生、胡斌先生、温婷婷女士，由郭庆先生出任主任

委员。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袁蓉丽女士、胡斌先生、鲍丽娜女士，由袁蓉丽女士出任主任委

员。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全体董事同意聘任李璟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全体董事同意聘任王立华女士、鲍丽娜女士、温婷婷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

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全体董事同意聘任鲍丽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全体董事同意聘任温婷婷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全体董事同意聘任周润芝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全体董事同意聘任侯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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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

同意于 2023年 4月 19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并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巍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 人。 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全体监事同意豁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六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同意选举杨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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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董事会
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
案，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和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023年 4月 19日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温婷婷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 与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8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选举赵丽亭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 2022 年年
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
同。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公司
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审计部门负责人及证券
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李璟瑜（董事长）、陈双印、鲍丽娜、吕林、彭海波、温婷婷（职工代表董事）；独立董事：

袁蓉丽、郭庆、胡斌。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二、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郭庆（主任委员）、胡斌、温婷婷；
审计委员会委员：袁蓉丽（主任委员）、胡斌、鲍丽娜。
三、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杨巍（监事会主席），胡楠；职工代表监事：赵丽亭。
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审计部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
聘任李璟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立华女士、鲍丽娜女士、温婷婷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鲍丽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温婷婷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周润芝女士为公司审计部门
负责人；聘任侯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鲍丽娜 侯丽

联系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 2 号院 35 号楼 4 层 101
（即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 35 号楼 ）

北京市 通州区 外郎 营村北 2 号 院 35 号 楼 4 层
101（即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民企总部 35 号楼 ）

电话 010-60276313 010-60276313

传真 010-60279917 010-60279917

电子信箱 jingwei@beijing-wkw.com jingwei@beijing-wkw.com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5、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附件：简历
1、李璟瑜，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 1988年毕业后

分配到广州标致汽车公司工作， 1994年参与创建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02年任中环投资法
定代表人至今。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李璟瑜先生除通过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34,2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外，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陈双印，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 7月出生，本科学历，轻工机械专业，高
级工程师。 曾任职于哈尔滨塑料机械模具厂。 现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

陈双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鲍丽娜，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 年 2 月出生，大专学历，财务会计专业，
会计师职称，管理会计师（中级）。 曾就职于北京雪花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正泰亚明照明科技有限公
司，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鲍丽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吕林，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 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分子材料科学与
工程专业。 历任公司质保部部长、采购部部长、采购总监，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吕林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5、彭海波，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 4月出生，本科学历，机械工程及自动
化专业。 历任公司技术部项目工程师、项目经理、技术部长、技术总监，现任电池事业部总经理。

彭海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6、温婷婷，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 9月出生，会计学硕士学位，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士学位，中级财务会计职称，管理会计师（中级）。 2010年 4月开始参加工作，现任公司董事、
财务负责人。

温婷婷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7、袁蓉丽，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 1月出生。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注册会计师、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2006 年毕业于英国卡迪夫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会计和金融方向）。 曾任郑州威科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公司上市工作。 2008年 9月
开始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 现任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辉旺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独立董事。

袁蓉丽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8、郭庆，男，回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 2月出生，硕士学位，执业律师。 2001年
7月开始参加工作，先后在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浩天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2015年至 2021
年担任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08年至今在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高级合伙人，现
任公司独立董事。

郭庆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9、胡斌，男，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 1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1994年 4月开始参加工作，先后在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英飞尼迪投资集团工作，其中 1994年
4月至 2002年 11月历任国家财政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2002年 11月至 2011年 8月历任国家开
发银行副处长、处长；2011年 8月至 2017年 7月担任英飞尼迪投资集团 ＆英飞尼迪（北京）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和管理合伙人。

2017年 7月至今担任深圳市行知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 6月至今任国科镁业科技(河
南)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 2月至今担任兰考瑞华环保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7年 12月至今，担
任浩正嵩岳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董事、执行总裁。

胡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10、 杨巍，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财务会计专业，
秘书中级职称。 现任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公司监事会主席。

杨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除在本公司股东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监事外，与持有公司股
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的情形。

11、胡楠，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 10月出生，本科学历。 1999年 2月参
加工作，曾任公司销售部部长，现任公司销售部总监、公司监事。

胡楠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12、赵丽亭，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 7月出生，硕士学历，工商管理专业。
现任本公司销售部总监、职工监事。

赵丽亭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13、王立华，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 12月出生，江西财经大学，MBA，中级
会计师。 曾任职于江西省萍乡铝厂。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本人持有本公司股份 2.52万股，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14、周润芝，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8年 11月出生，硕士学历，会计专业，会计
师职称。 曾任职于沈阳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兆源（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审计部
负责人。

周润芝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15、侯丽，女，汉族，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83年 6月出生，本科学历，财务会计专业，会
计师职称，管理会计师（中级）。 曾就任北京鄂尔多斯时装有限公司。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侯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662 证券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7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变动前，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本次变动后，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环投资”）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环投资股东李璟瑜先生和张志瑾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公司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

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新一届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换届选举的相关工作。 本次

换届后，公司董事会总席位为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职工代表董事 1 名，大股东中环投资提名 5
名非独立董事并全部当选。

根据股东持股情况及其提名及/或施加重大影响的董事席位构成，中环投资变更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环投资股东李璟瑜先生和张志瑾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及认定情况
本次变动前，公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本次变动后，中环投资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环投

资股东李璟瑜先生和张志瑾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变更的相关事实及认定依据
1、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主要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40 456,000,000

德国威卡威股份有限公司 13.09 196,303,072

龚斌 2.56 38,440,000

宁波惠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7 25,000,000

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0.91 13,700,000

陆秋燕 0.85 12,808,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0.79 11,909,861

张素芬 0.62 9,300,000

朱柳杰 0.56 8,4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量化精选股票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0.46 6,944,500

注：宁波惠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龚斌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23%的股份。
截至 2023年 3月 31日，中环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30.40%，前十大股东中其余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

21.52%、持股较为分散。 中环投资与公司其他前十大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差距较大，且其持股比例大于
30%，中环投资在公司股东大会的决策中具有重大影响。

2、 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

序号 第五届
董事会成员 职务 提名方 第六届

董事会成员 职务 提名方

1 李璟瑜 董事长 中环投资 李璟瑜 董事长 中环投资

2 陈双印 董事 中环投资 陈双印 董事 中环投资

3 鲍丽娜 董事 董事会提名 鲍丽娜 董事 中环投资

4 Hans-Peter Kruft 副董事长 德国威卡威 吕林 董事 中环投资

5 Guido Grandi 董事 德国威卡威 彭海波 董事 中环投资

6 郑元武 独立董事 董事会提名 袁蓉丽 独立董事 董事会提名

7 袁蓉丽 独立董事 董事会提名 郭庆 独立董事 董事会提名

8 郭庆 独立董事 董事会提名 胡斌 独立董事 董事会提名

9 温婷婷 职工代表董事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温婷婷 职工代表董事 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大股东中环投资和第二大股东德国威卡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德国威卡
威”）实际在本公司董事会各自享有 2名董事席位（公司董事会总席位 9名）。 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总席位为 9名，第一大股东中环投资提名 5名董事并全部当选，占董事会中非独立董事
人员过半数且占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 因此，股东中环投资提名的董事在公司董事会决策
中具有重大影响。

（二）本次变更的认定情况
基于上述事实及认定依据，认定中环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相应中环投资股东李璟瑜先生和张志

瑾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110115102869188X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 2 号院 35 号楼 2 层 101 室

法定代表人 李璟瑜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出租商业用房；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经营期限 1997 年 4 月 15 日至 2027 年 4 月 14 日

2、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李璟瑜先生和张志瑾女士合计持有中环投资 100%的股权，为中环投资的实际

控制人，相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中环投资，实际控制人李璟瑜、张志瑾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及规范关联交易方面的相关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第六节 重要事项”之“一、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相应部
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上述承诺均正常履行。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独立性，股东中环投资、实际控制人李璟瑜、

张志瑾将继续遵守其签订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相关承诺，不会因同业竞争、关联交
易等问题导致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事项发生。

中环投资作为公司的创始人，一直持有公司股票并且从未减持，此次变更后中环投资成为公司控
股股东，李璟瑜先生和张志瑾女士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利于优化公司的治理，提升公司内部凝聚
力，保障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实现。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证券代码：001283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6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
分募集资金专户及变更保荐机构后重新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豪鹏科技”）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议案》， 并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豪鹏科技：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35）。 公司聘请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证券”）担任公司本次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公司与原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
券”）以及相关募集资金专户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安信证券尚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世纪证券承接。

鉴于公司保荐机构已发生更换，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近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省豪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豪
鹏”）与世纪证券以及募集资金专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广东华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267号），公司获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0,000股新股，该批复自
同意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43,8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00,438,381.52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43,361,618.48元。 上述募集资金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XYZH/2022SZAA50305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和注销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广东豪鹏与世纪证券以及募集资金存储银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重新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存储账户均未发生变化。

公司存储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账号：4000024319200987631）的募集资金
已按规范要求支付完毕，为便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已完成了豪鹏科技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
账户新产生结息共计 137,971.64元已同步转入广东豪鹏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该
账户对应的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横岗支行（开户行无签署协议权限，故由深圳横岗
支行签署）及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23年 1月 1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豪鹏科技：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广东豪鹏存储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账号：41026400040062970）的募集资
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为加强银行账户统一管理，广东豪鹏已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办理完成该募集资金
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就该募集资金专户与广东豪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和保荐
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募 集 资 金 余 额
（元） 募集资金用途

1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平湖支行 4000024319200987631 137,944.82 /

2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华南城支行 4000050919100792860 92,505,575.53 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

3 广东华 兴银行 股份 有限公
司惠州分行 810880100015801 18,671,910.05 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

4 兴业银 行股份 有限 公司深
圳平湖支行 338280100100032218 49,112,241.15 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

5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 公司深
圳平湖支行 765376159488 165,892,844.70 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

6 北京银 行股份 有限 公司深
圳福田支行 20000060954000100884743 48,169,115.01 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7 中国农 业银行 股份 有限公
司深圳平湖支行 41026400040062970 30,014,583.33 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

注：1、因部分开户行为下属二级支行，无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权限，故由一级
支行或分行与豪鹏科技、广东豪鹏及保荐机构世纪证券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账户开立在二级支行/支行。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账

号：4000024319200987631） 和广东豪鹏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平湖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

专户（账户：41026400040062970）已经办理完成销户手续。

三、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公司为甲方 1，广东豪鹏为甲方 2，“甲方 1”和“甲方 2”合称为“甲方”，广东豪鹏开立的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一级支行或分行）简称“乙方”，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丙方”。《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

法律、 法规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等规范性文件，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广东豪鹏新能

源研发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广东豪鹏新能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

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露/夏曾萌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

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通过电子邮件或纸质

文件等方式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 1次或 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者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20%（按照孰低原则确定）的，甲方应当及时以

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

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中国农业银行单位银行结算账户销户及解约业务受理回执》。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4月 20日


